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印发《长宁区关于鼓

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长宁区关于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的实施办法》已经 2020 年 12 月 15 日区政府第 153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2020年 1月 13日



长宁区关于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上

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 年）》（沪府规

〔2019〕26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本市养老

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办〔2020〕30 号），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的，在长宁区依法设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支持政策:

（一）在长宁区内运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满一年

以上（含一年）；

（二）需经登记主管部门年检合格；



（三） 运营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当年无安全责

任事故；

（四）运营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当年无重大社会

影响的负面新闻；

（五）从业人员无违法违规问题。

第三条 鼓励和扶持措施

（一）社区托养设施

1.小型社区托养设施（惠老家园）

（1）建设补贴。社会力量整合闲置社会资源独立设置

且建筑面积大于 60 平方米，小于 200 平方米的小型社区托

养设施（惠老家园），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

医、助行、代办等居家服务。开办服务内容达三项以上（含

三项），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10 万元。

（2）运营补贴。社会力量举办的小型社区托养设施（惠

老家园）符合相关运营补贴条件，平均每项服务内容年服务

人次不低于 500 人次或年服务总人次不低于 3000 人次。设

施运营起 3 年内享受运营补贴，其中第 1 年按照当年度服务

总收入的 30%予以补贴，第 2年按照当年度服务总收入的 20%

予以补贴，第 3 年按照当年度服务总收入的 10%予以补贴。



2.其他社区托养服务设施

社会力量建设的长者照护之家和日间托养服务设施等

社区托养服务设施，相关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按照上海市

相关政策文件参照执行。

（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设施

1.建设补贴。社会力量举办的综合为老服务设施，建筑

面积大于 800 平方米，通过合理配置服务、整合社会资源，

实现“一站式综合服务”“一体化资源统筹”“一网覆盖

的信息管理”“一门式的办事窗口”等功能，经评估符合相

关条件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60

万元；建筑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小于 800 平方米的综合为

老服务设施，经评估符合相关条件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30 万元。

（三）认知症托养服务设施

1.建设补贴。社会力量举办的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

（记忆家园），其中全托型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须经

民政登记并设置 10－50 张床位。根据上海市相关政策规定，

已享受相关建设补贴的，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20万元/家；

日托型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如设置 10 张以上托位且



为认知症老人提供 6 小时以上综合日间照料服务，给予一次

性建设补贴 10 万元/家。

2.运营补贴。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托型认知症社区托养服

务设施，其运营补贴参照长宁区民办养老机构相关补贴文件

执行。社会力量举办的日托型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按

照上一年度服务总收入 50%的比例予以运营补贴。

（四）引导社会力量运营综合为老服务设施、长者照护

之家、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鼓励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实现连锁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凡在我区运营

三家以上（含三家）且非同址设置的社区托养设施的养老服

务组织（含委托管理），经综合评估，可获得品牌化、连锁

化一次性运营补贴 15 万元。

第四条 申请流程和要求

（一）一次性建设补贴申请需在相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建成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提供真实、有效、完备的所

有资料和证明，经所在街道（镇）统一向区民政局申请，审

核同意后，符合条件的按照拨付流程统一操作。

（二）对符合建设标准和资质条件的上述社区托养服务

设施，运营满一年以上（含一年）的方可申请运营补贴。



（三）社会力量开办的各项为老服务设施可以按照规定

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社会运营方按相关规定可申请水电

气等价格优惠及相应税费减免等。

第五条 监督和管理

（一）服务费用核定依据。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应通过上海市敬老卡及相关借记卡进行服务费

用结算，相关服务信息将统一归集至长宁区智慧养老大数据

平台，作为运营补贴的核定依据。

（二）本办法所列补贴和奖励资金纳入区民政局部门预

算。区民政局应做好相关资金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

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理、高效。区财政局将根据工作需要

适时组织开展绩效重点评价和绩效再评价。

（三）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申请补贴和奖励时，必须

提供真实、有效、完备的资料和证明，如存在提供虚假材料

等行为或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一经发现、核实，将取消其

补贴和奖励资格，追回已发放的补贴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第六条 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解释权由长宁区人民政府行使，具体解释工作

由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承担。

第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长宁区小型社区托养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

请表

申请

机构

填写

项目名称 地址

建设规模

（平方米）

设置床位

数（张）

投资总额

（万元）

兴办主体 □ 社会建

建设方式 □ 征地新建 □ 自有房屋改建 □ 租赁房屋改建

建设进度 □ 已投入使用 □ 开工建设

开办服务

类别

□ 助餐 □ 助洁 □ 助浴 □ 助医

□ 助行 □ 代办 □ 康复护理 □ 其他

申请补贴资金

额度
万元

以下为已投入使用项目填写

法人登记证书编号

项目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以下为开工建设项目填写

项目举办

单位

项目举办单

位法人代表

及联系电话



立项批复

（备案）文号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

（镇）

意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小型托养设施运营补贴申请表

申

报

机构

填写

机构名称 地址

民非登记

证书编号

开始运营

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负责

人及联系

电话

运营方式 □ 民建民营

开办服务

类别

□ 助餐 □ 助洁 □ 助浴 □ 助医

□ 助行 □ 代办 □ 康复护理 □ 其他

年服务人次

（机构填）

申请补贴资

金额度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

（镇）意

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

请表

认知

症社

区托

养服

务设

施填

写

项目名称 地址

建设规模

（平方米）

设置床位数

（张）

投资总额

（万元）

兴办主体 □ 社会建

建设方式 □ 征地新建 □ 自有房屋改建 □ 租赁房屋改建

建设进度 □ 投入使用 □ 开工建设

类别 □ 全托型 □ 日托型

申请补贴资

金额度
万元

以下已投入使用项目填写

法人登记证书编号

项目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以下开工建设项目填写

项目举办

单位

项目举办

单位法人

代表及联

系电话



立项批复

（备案）文号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

（镇）

意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运营补贴申

请表

申请

单位

填写

机构名称 地址

民非登记证

书编号

开始运营

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负责

人及联系

电话

运营方式 □ 民建民营

服务类别 □ 全托 □ 日托

上一年度服

务总收入
万元

申请补贴资

金额度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服务

人次

（平台运营方核实）

街道

（镇）

意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综合为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申请表

综

合

为老

服务

设施

填写

项目名称 地址

建设规模

（平方米）

设置床位数

（张）

投资总额

（万元）

兴办主体 □ 社会建

建设方式 □ 征地新建 □ 自有房屋改建 □ 租赁房屋改建

建设进度 □ 已投入使用 □ 开工建设

开办服务

情况介绍

申请补贴资

金额度
万元

以下已投入使用项目填写

法人登记证书编号

项目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以下开工建设项目填写

项目举办

单位

项目举办

单位法人

代表及联

系电话



立项批复

（备案）文号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

（镇）意

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综合为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申请表

申请

机构

填写

机构名称 地址

民非登记证

书编号

开始运营

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负责

人及联系

电话

运营方式 □ 民建民营 □ 其他

服务项目

描述

上一年度服

务总收入
万元

申请补贴资

金额度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服务

人次

（平台运营方核实）

街道

（镇）

意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长宁区社区托养服务设施连锁化奖励资金申

请表

申请机

构填写

企业（机构）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运营社区托

养设施数量

及类别

□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 长者照护之家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 小型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 小型社区托养设施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 认知症社区托养服务设施

数量:

运营方式：

时间：

地址：

申请奖励资

金额度
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

1提供的所有材料单据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2 提供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3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

（镇）

意见

经街道（镇）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

意见

经区民政局评审决定：

□ 现予以批准，拟补助资金 万元。

□ 不予批准。

（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报区民政局一份，所在街道（镇）及项目单位各留存一份。


